
社
會

作

λ、
員
在
職
訓
練
實
務
採
討

兩

工
、

一--志，

「
資
訊
時
代
的
社
會
當
中
，
其
文
盲
不
是
目
不
識
丁
，
而
是
不
能
再
學
習
的
人
。
」

還
是
杜
一
幅
勒
(
注
〈
戶
口
吋
且
已
叩
門
)
在
「
未
來
的
震
盪
」
(
吋
計
∞
旬
，
已
口
門
。

m
H
g
n
w
)

一
書
中
發
人
深
省
的
一
句
話
。
面
對
現
代
社
會
大
量
資
訊
的
創
造
與
累
積
，
如
果
一
個
人

不
能
無
時
無
刻
的
加
以
涉
獵
眼
收
，
就
會
有
被
時
代
淘
斌
的
可
能
。
因
此
，
愈
來
愈
多
的

求
職
者
，
會
把
這
個
工
作
是
否
有
成
長
、
學
習
的
機
會
，
列
為
自
己
求
職
的
重
要
考
慮
因

素
之
一
，
依
攘
本
(
七
十
九
)
年
十
月
出
版
的
「
白
領
情
報
月
刊
」
所
做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
白
領
族
最
關
心
的
福
利
，
除
「
待
遇
優
握
」
者
外
，
「
給
予
員
工
在
職
訓
蝶
、
生
涯
姐
劃

」
高
居
第
一
了
可
見
訓
練
機
會
對
每
位
就
業
者
的
重
要
性
。
許
多
民
間
機
構
為
了
吸
引
或

培
植
優
秀
的
人
才
，
也
逐
步
建
立
起
一
套
訓
練
制
度
，
以
滿
足
員
工
求
知
的
需
求
，
這
真

是
一
個
注
重
訓
線
的
時
代
!

近
幾
年
來
，
蓋
灣
的
社
會
結
構
急
遜
變
遷
，
社
會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，
伴
隨
而
來
的
是

民
眾
福
利
意
識
的
抬
頭
，
及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殷
切
期
盼
，
傳
統
上
的
社
會
工
作
濟
助
孤
貧

的
服
務
項
目
，
似
已
不
足
以
滿
足
多
樣
繁
雜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舉
例
言
之
，
如
見
童
虐
待
、

青
少
年
吸
毒
、
離
婚
喪
偶
婦
女
、
學
親
家
庭
、
老
人
扶
養
等
等
問
題
接
瞳
而
至
，
皆
需
社

工
人
員
秉
其
專
業
知
能
給
予
妥
適
的
服
務
，
社
工
人
員
如
只
具
備
傳
統
的
服
務
方
法
，
不

車員

陽

求
改
善
，
勢
必
無
法
滿
足
案
主
的
需
求
，
也
有
逐
步
被
其
他
專
業
服
務
人
員
取
代
的
可
能

。
是
以
，
透
過
有
制
度
、
有
計
畫
的
訓
練
工
作
，
先
質
社
工
人
員
的
知
識
技
巧
，
是
當
前
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的
重
要
工
作
。

現
今
各
組
政
府
、
民
間
機
構
大
都
有
定
期
的
社
工
、
社
政
人
員
訓
練
課
程
，
惟
令
人

滿
意
的
訓
練
似
屬
鳳
毛
麟
角
，
依
攘
沙
依
仁
(
一
九
入
九
，
九•• 

四
五
)
，
所
作
的
「
社

區
發
展
研
究
與
訓
練
配
合
之
研
究
」
指
出
，
社
工
人
員
(
包
括
社
政
人
員
與
社
工
員
)
不

管
受
過
職
前
訓
練
或
在
職
訓
練
大
都
不
滿
意
訓
練
故
果
，
其
理
由
為
他
們
知
識
水
準
高
，

一
旦
發
現
課
程
內
容
貧
乏
，
或
者
這
些
一
知
識
以
前
都
讀
過
就
會
不
滿
意
，
可
見
訓
練
工
作

雖
然
人
人
知
其
重
要
性
，
但
是
要
滿
足
受
訓
者
的
需
求
卸
非
易
事
。
因
此
，
了
解
社
工
人

員
與
其
機
構
對
受
訓
的
態
度
、
困
難
、
方
式
、
次
數
、
天
數
、
人
數
、
型
態
等
意
見
，
將

有
助
於
辦
好
訓
練
。
本
文
部
試
圖
對
上
闊
的
問
題
，
透
過
三
次
調
查
結
果
加
以
比
較
分
析

，
以
為
規
劃
社
工
人
員
訓
練
者
之
參
考
。

二
、
研
究
說
明

本
次
研
究
係
藉
由
對
社
工
、
社
政
人
員
於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五
月
、
七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
、
七
十
九
年
一
月
，
五
年
之
間
利
用
抽
樣
調
查
或
受
訓
的
機
會
，
所
作
的
三
次
在
職
訓
練

調
盔
的
結
果
加
以
比
較
分
析
，
此
三
次
調
查
之
時
間
、
場
合
、
對
象
、
樣
本
敏
、
調
查
者

一位一月二十年九十之囡氏莘中



求
一
、
社
會
且
作
人
員
在
城
訓
總
調
查
相
關
妥
項
說
明
在

/
/
施
測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/
/
/
一
調
查
時
間
一
間
隔
時
間
一
場
合
一
對
象
一
樣
本
數
一
調
查
者

一
吹
倒
層
U
L
i
-
-
-「

|
|
1
「

L

|
L
-
-
L
|
|

-
i
L
七
卡
三年
一
一
我
國
社
會
怔
作
一
省
市
社
會
工
作
一

一
第
一
次
Y

浪
五
一
一
員
在
聯
之
司
級
一
員
隨
機
取
樣
一
一
一
一
一
王
培
勳

一
一
月

一
一
研
究
一
一

一

一
一
一
一
一

一
第
二
次
施
測
吉
主
四
年
七
個
月
一
帆
禪
師
務
管
理
←
唸
時
錄
一
四
七
一
賴
兩
陽

一
第
一
二
次
施
土
耳
九
年
一
一
年
一
個
月
一
聽
說
輒
止
在
拉
土
邱
明
祥

詳
如
附
表
一
，
調
查
項
目
以
第
一
次
為
基
準
並
抗
選
合
適
的
題
目
再
做
後
兩
次
調
查
，
受

訪
對
象
雖
然
不
同
，
但
都
以
公
私
立
機
構
社
工
人
員
為
主
，
性
質
相
似
，
應
有
參
考
價
值

，
統
計
結
果
則
以
百
分
比
說
明
。

一
、
調
金
結
果
分
析

依
攘
調
查
資
料
統
計
分
析
的
結
果
分
述
如
下
(
如
表
二
各
項
)

.. 

八
付
訓
練
目
的.. 

由
三
次
調
查
的
結
果
可
以
君
出
社
工
人
員
參
加
訓
練
的
目
的
主
要
是

「
吸
取
處
理
業
務
的
智
能
」
'
時
間
無
分
先
後
，
頗
為
一
致
，
惟
第
一
次
調
查
「
多
認
識

一
些
朋
友
，
擴
大
交
友
範
聞
」
此
項
無
人
選
擇
，
第
二
、
一
二
次
調
查
選
本
項
者
人
數
驟
增

，
可
見
建
立
人
際
網
絡
亦
是
訓
練
的
重
要
目
的
之

一
，
至
於
抱
著
渡
假
心
情
來
籽
解
日
常

工
作
壓
力
者
亦
不
在
少
數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一
。

已
選
訓
依
據.. 

選
訓
的
主
要
決
定
因
素
，
現
在
與
未
來
依
攘
的
標
準
'
三
次
調
查
的

結
果
明
顯
的
集
中
在
「
與
承
辦
業
務
與
訓
練
有
關
」
'
唯
現
在
依
接
或
希
望
依
攘
「
輪
流

調
訓
省
」
大
約
佔
二
五
%
的
比
例
，
如
果
輪
流
調
訓
不
是
淪
為
「
派
公
差
」
的
性
質
，
倒

是
可
讀
受
訓
者
擴
大
視
野
，
增
加
知
能
，
做
為
培
訓
人
才
的
基
礎
。
至
於
「
依
按
年
資
」

派
訓
，
顯
然
不
是
重
要
因
素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二
。

的
問
遺
訓
標
準.. 

本
題
與
前
題
密
切
相
關
。
由
調
查
結
果
可
以
君
出
選
訓
標
準
集
中
在

「
主
管
業
務
與
訓
練
有
關
者
」
'
選
訓
「
有
發
展
潛
能
者
」
居
次
，
「
增
加
或
更
換
新
業

務
者
」
位
居
第
三
了
可
見
纖
構
基
於
實
用
的
性
質
，
還
是
以
業
務
有
關
者
優
先
考
慮
，
詳

見
表
二
之
三
。

甘
畏
懼
訓
鯨
原
因

.. 

三
次
調
查
結
果
中
，
第
一
次
「
與
本
身
業
務
無
關
」
者
居
首
，

後
二
次
以
「
業
務
繁
忙
無
法
分
身
」
躍
居
第
一
。
似
與
最
近
聽
年
來
社
會
幅
刊
工
作
業
務

量
驟
增
有
關
，
惟
「
無
法
照
顧
家
庭
的
因
素
」
亦
不
容
忽
視
。
社
工
人
員
大
都
以
女
性
居

多
，
受
訓
影
響
家
庭
生
活
，
使
他
們
對
受
訓
興
趣
缺
缺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四
。

何
訓
練
次
數•• 

現
在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有
關
的
訓
練
舉
辦
次
數
三
次
調
查
結
果
都
以

「
稍
少
」
乙
項
居
首
，
回
答
「
恰
當
」
者
則
由
第
一
次
仿
三
六
%
驟
降
至
第
二
、
三
次
調

查
的
二
八
兒
，
顯
見
國
內
社
工
人
員
訓
練
舉
辦
之
次
數
猶
待
增
加
，
以
滿
足
社
工
人
員
求

知
的
慾
墓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五
。

的
訓
練
間
隔•• 

每
次
訓
練
的
間
隔
以
「
六
個
月
一
次
較
為
恰
當
者
」
居
首
，
三
個
月

一
次
稍
嫌
頻
繁
，
一
年
一
次
則
嫌
太
少
，
因
此
，
至
少
能
讓
社
工
人
員
半
年
「
充
電
」

次
，
似
較
合
宜
，
受
訓
機
構
安
排
訓
練
課
程
時
，
同
性
質
的
訓
練
內
容
則
不
宜
半
年
內
重

聲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六
。

的
理
想
訓
棋
天
數•. 

第
一
次
的
調
查
結
果
以
「
一
週
以
內
」
居
多
，
第
二
、
一
二
次
訓

練
選
項
改
以
天
數
為
單
位
，
顯
示
「
二
天
一
夜
」
的
訓
練
最
受
歡
、
迎
，
其
次
則
是
「
四
天

二
夜
」
'
這
個
結
果
可
能
受
後
二
次
訓
練
皆
是
「
二
天
一
夜
」
的
影
響
，
亦
可
能
反
映
了

業
務
繁
忙
，
無
法
分
身
或
不
願
犧
牲
家
居
生
活
受
訓
的
心
態
有
關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七
。

的
每
日
上
課
時
數.. 

三
次
調
查
結
果
皆
以
「
五
|
六
節
課
」
為
理
想
的
上
課
時
數
，

選
擇
「
七
|
入
節
課
」
者
有
逐
年
下
降
的
趨
勢
，
如
每
節
以
五
十
分
計
，
上
下
午
平
均
各

期二十五第刊手反發區社一 62 一



授
二
至
三
節
課
似
較
妥
適
，
以
免
節
放
過
多
，
精
神
不
濟
，
教
果
欠
佳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入
。

ω
每
班
人
數
.. 

三
次
調
查
結
果
皆
顯
示
「
二
十
一
l

三
十
人
的
上
課
人
數
，
最
為
理

想
」
'
「
四
十
一

-
eo--
白
五
十
人
」
有
漸
次
成
長
的
趨
勢
，
可
能
與
後
兩
次
訓
練
人
數
皆
在
五

十
人
左
右
有
關
。
上
課
人
數
多
可
節
省
單
位
成
本
，
惟
學
習
成
果
因
空
間
加
大
，
與
講
師

溝
通
機
會
相
對
減
少
，
教
果
難
以
掌
握
，
似
應
避
免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九
。

的
訓
練
方
式
:
三
次
調
查
結
果
皆
顯
示
我
國
一
般
社
工
人
員
的
訓
練
方
式
皆
偏
重
在

講
解
、

研
討
，
最
近
一
次
調
查
則
增
加
個
案
研
究
一
項
，
皆
屬
於
較
為
傳
統
的
上
課
方
式

，
而
從
第
一
次
調
查
結
果
開
始
，
即
顯
示
希
望
採
取
「
考
察
、
觀
摩
、
參
觀
」
與
「
研
討

」
等
方
式
，
一
直
居
首
，
顯
見
最
近
幾
年
來
訓
練
芳
式
「
理
想
與
現
質
」
當
中
有
所
差
距

，
詳
見
表
二
之
十
。

目
訓
練
類
別
依
年
瓷
、
業
務
區
分

•• 

訓
練
類
別
依
年
資
區
分
，
結
果
顯
示
「
頗
同
意

」
者
最
多
，
惟
最
後
一
次
調
查
結
果
顯
示
「
同
意
與
不
同
意
」
結
果
相
近
，
顯
見
年
資
深

棧
逐
漸
不
再
是
重
要
因
素
;
反
而
依
業
務
區
分
者
，
極
同
意
與
頗
同
意
皆
佔
極
大
比
例
，

顯
見
依
業
務
性
質
區
分
訓
練
煩
別
比
依
年
資
區
分
更
有
意
義
，
詳
見
衰
二
之
十
一
。

在
二
、
社
會
且
作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調
發
一
結
果
分
析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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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、
建
議
事
項

由
以
上
十
一
題
相
關
題
目
調
查
分
析
結
果
，
謹
作
以
下
建
議
，
以
供
參
考

.. 

村
社
工
人
員
受
訓
的
主
要
目
的
「
在
吸
取
處
理
業
務
的
知
能
」
，
因
此
選
訓
人
員
自

以
承
辦
業
務
有
關
者
為
主
，
訓
褲
類
別
自
然
希
草
能
依
業
務
性
質
加
以
區
分
，
是
以
，
在

規
劃
訓
練
方
案
時
，
宜
視
受
訓
者
已
有
工
作
經
驗
，
在
課
程
設
計
上
應
避
免
流
於
概
論
式

的
介
紹
(
除
非
此
課
程
係
屬
創
新
項
目
)
，
而
要
加
重
其
精
度
與
深
度
，
以
免
流
於
空
泛

。

抖
擻
構
選
訓
人
員
如
能
兼
顧
輪
流
調
訓
(
非
派
公
差
)
與
有
發
展
潛
能
者
，
將
可
促

成
機
構
工
作
盟
富
化
已
。
σ

開
口
已
n
y
g
g
C
與
職
位
輸
調

Q
o
σ
悶
。
宮
門
戶
。
口
)
，
使

個
人
不
必
侷
限
於
某
一
個
域
，
有
助
於
怯
除
工
作
的
單
調
感
，
並
對
未
來
機
構
領
導
人
才

的
培
訓
有
所
助
益
。

的
開
社
工
界
的
訓
練
次
數
一
直
有
偏
少
的
現
象
，
惟
因
業
務
繁
忙
，
無
法
分
身
不
願
受

訓
者
亦
不
在
少
數
，
另
有
部
份
人
是
每
訓
必
到
，
成
為
「
職
業
受
訓
人
」
，
使
社
工
界
的

訓
鯨
成
為
「
患
寡
且
愚
不
均
」
的
現
象
，
增
加
社
工
專
業
的
訓
練
次
數
固
然
要
有
關
單
位

努
力
，
社
工
人
員
也
應
在
重
祖
訓
線
的
前
提
下
，
排
除
萬
難
，
身
體
力
行
，
參
加
訓
練
，

不
再
以
忙
為
推
語
之
辭
。

M
W
由
調
查
結
果
可
以
發
現
，
社
工
人
員
對
理
想
的
訓
練
時
間
間
隔
為
「
半
年
一
次
」

'
理
想
的
訓
練
天
數
為
「
二
天
一
夜
」
，
每
日
上
課
時
拔
為
「
五i
六
節
課
」
，
每
班
上

謀
人
放
在
三
二

l

三
0
人
」
之
間
較
妥
，
充
份
顯
示
精
緻
、
密
集
、
鐘
期
的
訓
練
較
受

歡
迎
。
訓
練
時
間
要
安
排
在
上
班
時
間
內
，
晚
間
最
好
不
要
排
課
，
且
可
以
返
家
住
宿
，

以
免
影
響
其
家
庭
生
活
。

份
傳
統
的
訓
線
方
式
以
「
講
解
」
為
主
，
此
種
方
式
之
故
果
為
何
呢
?
依
接
英
國
無

線
電
告
司
訓
練
經
理
何
金
斯
(
的
宮
門
口
口
悅
。
﹒
出
口

m
m
g

的
)
認
為
工
作
教
導
可
使
受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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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記
取
所
學
事
物
的
七
五
%
'
從
會
議
討
論
中
有
三
O
i
三
五
%
'
而
從
聽
講
中
只
記
得

一
O
i

一
五
%
'
叉
攘
學
習
心
理
研
究
指
出
受
訓
者
注
意
力
很
少
超
過
二
十
分
鐘
，
超
過

此
段
時
間
學
習
欽
果
遞
減
，
可
見
講
解
方
式
不
是
理
想
的
受
訓
方
式
，
惟
因
此
方
式
可
以

使
許
多
人
在
同
一
時
空
中
獲
得
知
識
的
傳
授
，
頗
符
成
本
放
益
，
至
有
其
優
點
，
改
善
之

道
，
在
仰
賴
老
師
的
口
才
與
與
貴
的
內
容
，
有
經
驗
的
講
師
在
解
說
當
中
會
帶
領
學
員
討

論
，
以
，
激
發
學
員
參
與
的
動
機
。

的
社
工
人
員
理
想
的
訓
練
方
式
以
「
考
察
、
觀u陣
、
參
觀
」
為
主
，
此
種
訓
練
方
式

所
以
一
直
故
無
法
踩
行
，
其
主
要
原
因
是
耗
費
經
費
較
多
，
必
讀
安
排
交
通
工
具
與
接
待

人
員
，
除
非
財
源
與
時
間
許
可
，
否
則
質
施
不
易
。
惟
晚
近
受
訓
與
休
閱
有
漸
次
結
合
的

趨
勢
，
受
訓
的
目
的
不
再
單
純
只
為
吸
取
新
知
，
籽
解
情
緒
與
結
交
朋
友
亦
屬
重
要
，
因

此
，
受
訓
者
大
都
希
墓
訓
練
地
點
是
在
湖
光
山
色
，
風
景
幽
美
的
地
方
舉
辦
，
在
輕
鬆
的

氣
氛
下
學
習
兼
兵
寓
教
於
樂
的
欽
果
。

的
資
深
人
員
優
先
受
訓
或
依
年
資
訂
定
訓
練
類
別
，
漸
非
訓
練
主
要
考
慮
因
素
，
因

此
，
在
建
立
訓
練
層
組
系
統
時
，
只
要
先
分
新
進
人
員
的
職
前
訓
練
與
資
深
人
員
的
在
職

訓
練
即
可
，
其
次
就
可
依
職
位
不
同
分
為
第
一
線
人
員
與
主
管
人
員
訓
練
，
前
者
著
重
實

務
技
巧
，
後
者
著
重
行
政
管
理
能
力
。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照
業
性
務
質
做
進
階
式
的
課
程

內
容
設
計
益
形
重
要
，
訓
練
課
程
可
依
其
難
易
分
為
數
級
，
每
級
重
點
不
同
，
由
淺
入
深

，
循
序
漸
進
，
對
社
工
人
員
較
有
助
益
。
受
過
某
類
某
級
訓
練
後
發
給
證
書
，
下
次
訓
練

得
選
進
一
級
之
訓
練
，
以
專
精
其
技
能
。

川W
訓
練
課
程
規
劃
前
，
可
對
潛
在
的
受
訓
者
先
作
一
次
調
查
，
以
作
為
安
排
訓
練
主

題
、
講
師
、
課
程
之
參
考
。
在
受
訓
者
報
到
之
前
，
可
於
通
知
單
中
指
定
其
應
事
先
撰
寫

之
報
告
或
閱
讀
之
資
料
，
在
受
訓
時
繳
交
，
以
使
其
對
未
來
的
訓
練
內
容
有
俯
而
來
。
訓

練
結
束
之
後
，
要
考
核
其
訓
練
成
毅
、

動
情
情
形
，
並
作
簡
單
的
問
卷
調
查
，
以
作
為
訓

練
後
核
討
改
進
之
參
考
。
某
些
機
構
並
兢
定
受
訓
成
員
要
將
訓
練
成
果
帶
回
與
未
受
訓
之

同
事
分
萃
，
有
些
機
構
則
將
受
訓
者
之
成
績
列
入
個
人
考
評
資
料
中
，
以
作
為
未
來
人
事

安
排
之
參
考
。
受
訓
成
員
的
經
驗
分
享
、
報
告
或
課
程
講
義
如
值
得
參
考
，
在
經
費
許
可

下
，
主
辦
單
位
可
將
之
集
結
成
冊
，
以
供
未
能
參
與
訓
練
者
有
機
會
取
其
著
華
。

ω
社
工
人
員
較
期
待
的
訓
練
課
程
內
容
以
實
務
為
主
，
對
理
論
性
課
程
普
遍
存
有
排

斥
的
心
理
，
此
與
成
人
教
育
較
量
實
用
及
社
工
本
就
極
具
質
務
性
格
有
關
，
自
無
可
厚
非

，
惟
理
論
性
課
程
常
對
問
題
解
決
提
供
啟
發
性
的
功
能
，
應
有
某
一
定
價
值
，
在
訓
練
課

程
中
還
是
可
安
排
一
至
二
堂
課
，
以
加
重
訓
線
的
深
度
。
另
外
，
安
排
部
份
與
受
訓
人
員

個
人
問
題
有
關
的
課
程
，
如
生
涯
規
劃
、
婦
女
角
色
調
適
、
人
生
哲
學
等
課
程
，
將
有
助

於
課
程
的
人
性
化
和
活
潑
化
。

的
訓
練
的
成
敗
，
師
資
的
良
級
常
兵
關
體
性
的
主
導
地
位
，
筆
者
曾
請
社
工
人
員
列

舉
訓
練
師
資
的
條
件
，
並
推
薦
人
選
，
結
果
顯
示
師
資
的
條
件
以
嫻
熟
實
務
技
巧
者
居
首

，
惟
推
薦
名
單
中
卸
無
一
為
實
務
界
的
人
，
全
係
大
學
老
師
，
形
成
師
資
延
聘
上
的
「
矛

盾
情
結
」
，
因
此
，
發
掘
資
深
、
實
務
經
驗
較
深
的
社
工
人
員
擔
任
講
師
，
當
可
彌
補
此

方
面
的
缺
憾
。

的
現
今
中
央
、
省
市
政
府
各
有
其
訓
輝
機
構
，
但
殊
少
聯
繫
協
調
，
訓
練
的
資
氓
、

設
備
、
成
果
亦
無
法
相
五
交
流
，
彼
此
切
磋
，
實
宜
儘
速
建
立
各
有
關
機
構
的
訓
練
資
源

網
絡
，
以
提
升
訓
練
的
積
放
。

的
鼓
勵
社
工
人
員
赴
大
學
進
修
，
考
上
研
究
所
者
准
子
帶
職
帶
薪
研
修
。
如
此
，
不

只
可
使
社
工
人
員
對
較
新
的
知
識
技
巧
有
接
觸
的
機
會
，
亦
可
使
其
他
同
仁
見
賢
思
齊
，

從
而
使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實
務
相
輔
相
成
，
做
更
有
欽
的
配
合
。

主
要
參
考
文
獻
王
培
勳
'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職
訓
練
之
研
究
，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
練
中
心
，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。
沙
依
仁
，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與
訓
練
配
合
之
研
究
，
社
區
發
展
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七
十
九
年
九
月
。
范
姜
秀
琴
，
白
領
族
最
關
心
何
項
福
利
，
白
領
情
報

第
六
期
，
七
十
九
年
十
月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為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，
曾
任
本
中
心
訓
練
組
研
究
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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